
臺 北 市 天 母 國 小 兒 童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 1 1 5 年 寒 假 報 名 簡 章 
一、對象：本校低、中、高年級學生。
二、時間：自 115 年 1 月 2 6 日至 115 年 1 月 3 0 日上午(合計 5 日)8:50~12:00。  
三、地點：本校校區。
四、內容：以多元活潑為原則，內容兼顧團康、閱讀、桌遊、體能活動及生活照顧。
五、師資：依教育部頒定辦法所訂之專業資格。
六、人數：每班 15 人為原則，以同年級編班為原則，人數不足時，得以跨年級混合編班。 
七、收費：

(一)具有當年度安心就學身分(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原住民子弟、身心障礙等身分之學生得
免收教師鐘點費用，需附證明及相關補助申請表於 1/5(一)前申請，以便統一申請教育部(局)
補助，逾期未申請者，應自行負擔學費。

八、報名與繳費：相關報名及繳費問題聯絡電話 2872-3336 # 9403  資料組長

(一)報名日期：自 114年 12 月 25 日(四)至 114年 12 月 31 日(三)下午 16:00 額滿截止。
(二)報名方式：線上 Google 表單報名。
(三)繳費方式：請上親子綁定繳費系統或收到紙本繳費三聯單後依說明繳費。
(四)繳費完成，請將繳費憑證與第二聯(學校存查聯)交至輔導室資料組。

(五)於繳費期限截止後一週內，若尚未繳費完成，依規定取消上課資格。

◎本期課後照顧班報名截止日後，若報名人數不足得合併開班或不開班。
九、退費：學費部分依教育局規定辦理，方式如下：

（一）於確定開班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全部。
（二）確定開班後至未逾上課總時（節）數三分之一，而申請退費者，不論是否開始上課，退

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。
（三）開班後超過上課總時（節）數三分之一、未達三分之二而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

三分之一。
（四）申請退費時已超過上課總時（節）數之三分之二者，不予退費。
（五）學校因故未能開班授課者，應全額退還費用。前項退費基準，如學習材料費已購置成品

者，則發還成品。
※申請退費日期以家長於退費申請憑證上簽名之日期為準，請欲申請退費之家長親自至輔導室辦
理，以免耽誤期程，影響退費金額。

十、作息時間表：寒假期間 8:50 開始上課，請家長 8:30 後再送孩子進學校，以保障學生安全。 
寒假課後照
顧班上午班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放學

時間 08:50-09:30 09:40-10:20 10:30-11:10 11:20-12:00 12:00 

內容規劃 閱讀、團康、桌遊、學藝活動、體能等 放 學

【安全規範】

1. 參加課後照顧服務，視同留校正常上課，學生應聽從老師的指導遵守班級規約，注意自身與他人的安全。

不得自行外出離校、無故缺席；不得攜帶非上課規定之用品；不得干擾其他在校學生及老師等違反前列情

況嚴重者，將通知家長帶回加強管教。

2. 如未能到班上課者，請務必由「家長」事先完成請假程序，請出具書面請假證明或來電請假：28723336#9403，
請告知上課班別與孩子班級姓名。無故缺席曠課且經勸告指導不改善之學生，取消參加資格。

3.約定放學後的接送方式（統一至大門口放學），讓孩子平安快樂的回家。

班別 上課時間及費用

08:50~12:00 762 元(共計 5 日) 

(二) 參加本寒假課後照顧班課程一律為期 5 日，費用為 762 元。




